三江学院学生工作部文件
学工字 [2007] 17号

关于2007年“专转本”已录取学生

户档关系转移的通知

各院（系）、各有关部门：

2007年“专转本”录取工作已经结束，根据省教育厅的统一部署，要求对“专转本”学生的档案进行整理和转递，现将有关通知如下：

一、所有“专转本”已录取学生档案由学工部办公室统一寄发，请各辅导员将档案按以下要求整理：

1、学生档案材料必须真实、完整，归档内容：高考档案、入学体检报告、入团志愿书、学生入党材料、学生奖励情况、学生处分文件、其他材料、三江学院成绩单（由教学行政科提供）、录简表（由学工部提供）。

2、用三江学院大信封装（C4），上面写上学生的学号、姓名和录取院校名称。

3、填写档案明细表（见附件一）。

4、在7月20日前由辅导员将所有学生档案材料整理齐后及档案明细表交学生工作部办公室李明卿处（51998876）。

二、“专转本”转本校的学生档案将由学工部办公室统一转到相关院（系）。

三、“专转本”转外校的学生档案将由学工部办公室通过南京市机要局统一寄到录取学校的学工处（部），请各辅导员通知学生到录取院校的学工处（部）等相关部门查询或领取。

四、户口问题 。“专转本”转到外校的同学，在办完离校手续后，携录取通知书的原件、复印件及本人身份证到铁心桥派出所将户口迁往录取的院校。办理完户口迁移手续后才办理档案转移手续。“专转本”转入本校的同学户口不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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